附件2
正定县公开选聘乒乓球教练员专业成绩

考核评分标准

一、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证书（满分10分）

国际级运动健将：10分；

国家级运动健将：7分；

一级运动员：5分；
二、教师资格证书（满分20分）

取得小学及以上学段教师资格证书：20分。
三、在中小学校连续教学时间(满分20分)
2年（含）以上：20分；
五、本人最好单项运动成绩（满分50分）
	     名次
 比赛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世界级乒乓球比赛
	50
	48
	46
	44
	42
	40
	38
	36

	世界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
	47
	45
	43
	41
	39
	37
	35
	33

	全国运动会/青运会/学运会
	44
	42
	40
	38
	36
	34
	32
	30

	全国性乒乓球锦标赛
	42
	40
	38
	36
	34
	32
	30
	28

	全国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
	40
	38
	36
	34
	32
	30
	28
	26


注：1.所有成绩只取最高一项的记分。

2.本人运动员技术等级、专业运动队经历、教学时间、专业运动成绩需分别提供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专业运动队所属项目管理中心证明、任职单位证明、取得各类运动成绩比赛成绩册和秩序册等有效证明材料。


